天津中科蓝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申报回执
申报编号：          
	债权人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委托代理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债权申报金额
	币种：             总金额：

	
	本金：
	利息：

	
	其它（诉讼费、滞纳金等）：

	申报债权时间
	

	债权申报材料
	见债权申报目录

	申报人签字

	经办人签字
	管理人盖章


备注：
1. 本《回执》不构成对申报人所申报债权的确认，债权金额最终以法院裁定为准。
2. 本回执不构成无效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或担保时效的债权等）的重新有效确认。
3. 债权人已全面、完整知晓本次债权登记的有关要求并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的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。否则，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债权人承担。
4. 本回执一式两份，债权人及管理人各执一份。

日期 ：   年     月   日
